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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  标

  �中央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 � (以下简称 �冀南 � )原抄件落款时间只有 !廿三日 ∀, 没有年月,

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�#和�八路军 ∃文献�%均判定为 1938年 11月 23日, �中华民国实录 �和 �中

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 �都沿用了这个时间。& 但是, 笔者经过考证后认为, �冀南 �的成文

时间不可能是 1938年 11月 23日, 而应当是 1939年 11月 23日。理由如下:

第一, �冀南�开头写道: !北方局、冀鲁豫区党委、一二九师:我们听了冀南来延同志的报告以后,

认为党在冀南获得了很大成绩∋∋特提出下列意见以供你们研究。∀据此可知�冀南 �的成文时间当在
1938年 12月 30日之后,不可能是 1938年 11月 23日。因为直到 1938年 12月 30日,毛泽东和滕代

远、谭政才致电前总、各师、聂军区、陈再道纵队、吕正操纵队、山东纵队等人要求各部队派人来延报

告,中央与军委为更深刻了解各部队现状、作战经过、执行六中全会决议情形,决定各部队派人到延安

来做报告。人数多少按各单位大小而定,从 6人至 15人,来人应有指挥员、政治工作人员、游击队长、

党支书等。每个大单位应有一个总报告人。在指定来人后应作充分准备工作。时间安排: 晋西部队

明年 2月 25日前到延安,晋西北部队 3月 15日前到延安,晋察冀边区 4月 10日前到延,晋东南部队 5

月 10日前到延,冀南部队 6月 1日前到延,山东部队 6月 20日前到延。( 这个电报所说 !冀南部队 ∀,

主要是陈再道纵队任司令员的一二九师东进纵队,也就是 �冀南 �提到的 !东纵∀。因此,根据�冀南 �

所说 !我们听了冀南来延同志的报告以后∀,可知其成文时间当在 1938年 12月 30日之后。

第二, �冀南 �说: !对于今后工作除了中央最近的关于政治形势、关于巩固党、关于群众工作、

关于锄奸等决定及指示外,特提出下列意见以供你们研究。∀这里提到的四个 !中央最近的∀决定及

指示都是中央 1939年 8至 11月间做出的: !关于政治形势∀的指示即 1939年 10月 10日毛泽东为

中央起草的决定 �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�) , !关于巩固党 ∀的决定即 1939年 8月 25日 �中央政治

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�。∗ !关于群众工作∀的决定即 1939年 11月 1日 �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

决定�。+ !关于锄奸∀的决议即 1939年 10月 10日�中央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�。, 根据上述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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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决定及指示的时间,可知 �冀南�绝不可能成文于 1938年。特别是 �冀南 �提到的 �中央关于深入

群众工作的决定 �可证明其成文时间应当在 1939年 11月 1日之后。

第三,中央关于北方局领导的其他三个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与�冀南�一样, 都是听了来延同志

报告后做出的,它们只提到 �冀南�提及的上述四个文件中的一二个,均被判定在 1939年,唯独提

及的上述四个文件的 �冀南 �的成文时间被判定为 1938年,于理不合。

1939年 9月 27日 �中央对冀察晋工作的指示�的开头称: !北方局、冀察晋分局、山东分局、一
二 .师:我们听了秀峰同志的报告后,认为晋察冀各方面的工作均有伟大的成绩,堪称华北党的模

范。我们提出下列意见,以供你们研究。∀这个指示说: !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, 应详细讨论。∀#也

就是说,它只提到 1939年 8月 25日 �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�, 这说明它比 �冀南 �还早。

换句话说, �冀南 �的成文时间应当在 1939年 9月 27日 �中央对冀察晋工作的指示 �之后,不可能

是 1938年。

1939年 10月 28日 �中央关于冀中工作的指示 �的开头称: !北方局、冀察晋分局、冀中分区党

委、方强:我们听了冀中口头报告和读了书面报告之后,认为有很大成绩∋∋但同时我们指出下列

各点, 以供你们的研究。∀这个指示说: !在巩固党的工作中,要尽最大努力来执行中央八月决定 ∀,

又说: !反敌探奸细及托派的斗争,必须大大加强∀% , 这说明其成文时间在 !八月决定 ∀即 1939年 8

月 25日 �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�和 1939年 10月 10日 �中央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�之

后。但这个指示未提到�冀南�提及的 1939年 11月 1日 �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 �, 可知其

时间也早于 �冀南 �。换句话说, �冀南 �的成文时间应当在 1939年 10月 28日�中央关于冀中工作

的指示 �之后,不可能是 1938年。

1939年 12月 6日 �中央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的指示 �的开头称: !北方局、山东分局、一一

五师、胡服、雪枫并项英同志:我们根据山东 /来 0人的口头报告及书面文件, 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

工作方针,提出以下意见,望讨论执行。∀这个指示说: !在群众工作方面,应当最坚决的执行中央十

一月一日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∀,又说: !山东及苏鲁战区的党还应扩大, 但应依照中央关于巩

固党的决定。∀&这说明其时间与�冀南�一样, 在 1939年 8月 25日 �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

定 �和 11月 1日�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 �之后。这个指示的落款时间是 !十二月六日 ∀,

故被断定为 1939年 12月 6日。�冀南�的落款时间是 !廿三日∀, 其成文时间应当是与这个指示相
近的 1939年 11月 23日,不可能是 1938年。

综上所述,不难得出结论: �冀南 �的成文时间应当是 1939年 11月 23日,不可能是 1938年 11

月 23日。

附录

中央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

北方局、冀鲁豫区党委、一二九师:

我们听了冀南来延同志的报告以后, 认为党在冀南获得了很大成绩。在平原、在磨擦利害

的冀南区域, 坚持了游击战争, 扩大和锻炼了党及八路军, 部分地改造了政权, 组织了群众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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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。对于今后工作,除了中央最近的关于政治形势、关于巩固党、关于群众工作、关于锄奸等决

定及指示外,特提出下列意见,以供你们的研究:

(一 )在军队方面, 除了巩固主力兵团东纵、青纵外, 区党委必须以最大努力来巩固和扩大

地方党所领导的地方游击队。这些游击队,必须成为同本地群众血肉不可分离的,真正与群众

打成一片的武装部队。由保安队、警察及土匪改编的游击队, 必须加以大的改造。一切游击队

的干部,应尽量做到是本地干部,各级党委委员应当兼游击队的司令员、政委及政治部主任等,

以便掌握游击队在最好的干部手中。同时,依靠游击队来进行地方党的、政府的及群众团体的

工作。只有这样,才能更好地坚持困难日益加多的平原游击战争。

(二 )对统一战线方面, 我们认为;

(A )需要总结过去的经验,以供 !七大∀讨论的材料:因为这个区域是磨擦利害的地方 (其

他如群众工作、妇女及青年工作,亦希总结 )。 ( B )坚持原来立场, 坚持主任公署, 绝不轻易让

步。坚持改造政权,坚持改善群众生活的比较激进的政策,工农群众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的

根本的力量。 ( C )对地主、资本家采取中立、孤立、麻痹的政策,但不要认为他们都已是汉奸或

者在同一时候都去当汉奸,应当区别他们间的不同成分,而定我们不同的态度。士绅座谈会的

方式是有用的,但应防止其成为团结士绅的机关,亦不宜在乡村一级采用。

(三 )在民众运动方面, 除了中央指示外,希望注意继续改造区、村政权和注意工会工作的

建立。

(四 )在党的问题方面, 冀南党的发展是经过突击月、冲锋月、国难月的突击发展。因此,

目前理整1整理2与巩固工作成为中心,必须注意党员成分之改善,据我们与来延的下级同志

谈话,在 1农 2村的党领导机关内,富农尚有一个相当的数目,而且下层干部阶级意识非常薄

弱,这应当引起区党1区2委的最大注意, 1其2他如干部调动工作太快,干部中还存在某些无原

则斗争的现象,亦应纠正。

中央书记处

廿三日

(作者陈标,桂林工学院图书馆馆员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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